高空作业安全责任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为明确双方在高空装修作业过程中的安全责任与义务，保障人身与财产安全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室外高空装修工程的安全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甲方的安全告知与监督权​
乙方人员进场作业前，甲方应对其进行现场安全告知，明确安全注意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、系牢安全绳、设置安全网等。
施工期间，甲方有权对乙方的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监督与检查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或违规行为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整改，乙方应予以积极配合。
若因甲方指令错误或提供的现场条件不适导致的安全问题，甲方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第二条 乙方的安全培训与主体责任​​
乙方须对所有进场作业人员进行严格、全面的高空作业专项安全培训，内容包括安全规程、防护用具正确使用、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等，并建立培训档案备查。未经培训或考核不合格者，不得上岗。
乙方为其工作人员的安全责任主体，应为所有高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防护装备（如安全绳、安全带、安全帽等），并确保其性能可靠、有效。对磨损、老化或失效的装备必须及时更换。

从事高空作业的特殊工种人员必须持有效的操作资格证书上岗。乙方违反本条规定聘用无证人员所造成的后果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乙方应指定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，负责现场日常安全巡查、教育与管理，及时制止违章行为，消除事故隐患。
第三条 事故责任承担​​
施工期间，因乙方安全管理不善、防护措施不到位、人员违规操作或培训缺失等原因所引发的一切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事故，其法律责任及全部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。甲方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协助，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
第四条 协议的变更与补充​​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或因工程实际需要变更条款，应由双方另行协商，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五条 协议生效​​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